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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北京阳

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诺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

民生证券对阳光诺和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

核查，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3 年 10 月 13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成都诺和晟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诺和晟泰”）与成都晟普医药技术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晟普医

药”）正式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1.2 亿元人民币购买晟

普医药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诺和晟泰 3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

完成之日（以下简称“交割日”）视为股权转让完成，公司即享有转让股权对应

的权利及利益并承担对应的义务及风险。本次交易完成后，晟普医药不再持有诺

和晟泰的股权，公司持有诺和晟泰 100%的股权，即诺和晟泰变更为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李元波先生为阳光诺和高级管理人员，

同时亦是晟普医药执行事务合伙人，李元波先生持有晟普医药认缴出资额 203.25

万元人民币，占晟普医药出资额的 67.75%，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

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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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刘宇晶对该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

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额已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总资产 1%以上，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李元波先生，为晟普医药执行事务合伙人，并持有晟普医

药认缴出资额 203.25 万元人民币，占晟普医药出资额的 67.75%，因此，根据《上

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晟普医药属于公司关联方。 

（二）关联方情况说明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成都晟普医药技术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CDHF01D 

成立日期 2018 年 4 月 18 日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四川省成都高新区中和仁和路 284 号 1 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李元波 

经营范围 

医药技术咨询（不含医疗卫生活动）；商务信息咨询（不含投资咨

询）；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李元波 67.75% 

2 袁瑜 14.50% 

3 杨莉 6.50% 

4 夏欣仪 5.00% 

5 黄磊 3.50% 

6 黄波 2.75% 

合计 100.00% 

3、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度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3 年 1-6 月 

资产总额 3,003,176.95 3,003,001.18 

负债总额 18,600 18,600 

净资产 2,984,576.95 2,984,401.18 

https://www.qcc.com/pl/p31fdccb2fa9b0716202607a7daeedc1.html
https://www.qcc.com/pl/p798086cfa0fbcc62bf699c87d20c0fb.html
https://www.qcc.com/pl/p4c2aa509481f6c0f339cda68a4ff764.html
https://www.qcc.com/pl/pcc823a9f03a18d9f799b5913e1c8150.html
https://www.qcc.com/pl/p4fd1d78d1b2357f801adb8529d85a45.html
https://www.qcc.com/pl/p00db3cce2a1945c66b58182468906f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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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总额 0.00 0.00 

净利润 -355.02 -175.77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标的为晟普医药持有的诺和晟泰 30%股权，本次交易类别为向关

联方收购股权。 

（二）交易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成都诺和晟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CEF7P5D 

成立日期 2018 年 5 月 4 日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双流区凤凰路 618 号 6 栋附 301 号、401

号、402 号） 

法定代表人 李元波 

经营范围 

生物技术、医药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药学研究与试

验发展；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化学技术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本次股权转让前，诺和晟泰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700.00 70% 

2 成都晟普医药技术中心（有限合伙） 300.00 30% 

合计 1,000.00 100% 

本次股权转让后，诺和晟泰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00% 

合计 1,000.00 100%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度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3 年 1-6 月 

资产总额 134,651,993.74 146,336,583.30 



4 

负债总额 86,008,544.68 83,298,973.96 

净资产 48,643,449.06 63,037,609.34 

收入总额 79,977,557.70 42,224,148.82 

净利润 22,606,912.19 14,394,160.28 

注：上述主要财务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

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

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为进行本次交易，公司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诺和晟泰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期间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成都诺和晟

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报告编号：大华审字[2023]0020995 号）。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 4.86 元，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经审

计的每股净资产为 6.30 元，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为

40 元/注册资本。本次交易定价系交易双方在诺和晟泰净资产价值基础上，结合

诺和晟泰经营状况及创新药研发情况，遵循客观公正、平等自愿、价格公允的原

则，友好协商确定。收购交易定价符合独立交易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合法权益的情形。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受让方）：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成都晟普医药技术中心（有限合伙） 

丙方（目标公司）：成都诺和晟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二）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1、乙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30%股权以人民币 12,000 万元转让给甲方，甲

方同意按本协议的约定受让上述股权。 

2、协议生效后 3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50%

作为首期转让款，即 6,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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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办理完毕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即标的公司登记机关

已确认并登记甲方为标的股权的持有人）起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50%作为尾款，即 6,000 万元。 

（三）股权工商变更 

1、乙方应自本协议生效后积极配合甲方出具股权变更登记相关材料，包括

但不限于签署股权转让事项的股东会决议、签署工商版股权转让协议等。 

2、因办理股权转让的登记费用由丙方承担。 

3、变更后，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1000万 100% 

合计 1000万 100% 

（四）协议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各方均签字盖章并且经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五）违约责任 

1、若因乙方对目标公司或者乙方本身未披露的债务、诉讼、索赔和责任导

致甲方或目标公司被起诉、处罚或须承担责任，应由乙方承担全部损失和责任，

甲方先行承担的，有权向乙方追偿。 

2、乙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保证和陈述的，乙方应当赔偿因此给甲方造

成的损失，并且，甲方还有权解除本协议、要求乙方退还已收取的股权转让价款。 

（六）其他主要条款 

合同还对陈述与保证、税费承担、损益及债权债务承担、争议的解决、保密

等条款做了明确的规定。 

六、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是公司基于战略发展规划，聚焦主业，进一步加强对诺和晟泰的控

制管理，以提高公司经营决策效率，有利于增强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及竞争力。本

次交易公平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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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权益，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七、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完成后，存在能否完成相关

工商审批手续的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尚未完成交割，最终交割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本次收购事项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市场、经济与政策法律变化等不可预见因

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八、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3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1.2 亿元收购晟普医药持有的诺和晟泰 30%的少数股东权益。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董事会召开前对上述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

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认为公司本次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

联交易事项是正常市场行为，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的未来规划和发

展战略。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没有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不会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公

司本次收购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会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董事会在召集、召

开及决议的程序上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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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事项经过

了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事项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

合公司的未来规划和发展战略，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因此，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收购控股子公司少

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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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

有限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于洋          于春宇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